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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1樓
承辦人：洪偉哲
電話：03-3322101#6111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使字第11400712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件 (380360200G_114007128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處與本市建築師公會、本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本市結

構工程技師公會與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會訂於114

年9月5日辦理「桃園市114年度組訓演練暨住宅地震保險

及災害後緊急作業人員培訓講習會」，請貴會派員參與，

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處桃園市114年度組訓演練暨住宅地震保險及災害後緊

急作業人員培訓講習會計劃書辦理。

二、有關桃園市114年度組訓演練暨住宅地震保險及災害後緊急

作業人員培訓講習會如下：

(一)培訓講習會：

１、時間：114年9月5日13時00分至17時00分。

２、地點：本市桃園區公所四樓會議廳。

３、時程：詳見桃園市114年度組訓演練暨住宅地震保險及

災害後緊急作業人員培訓講習會計劃書。

(二)組訓演練：

１、簡訊報到：114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14時45分發布簡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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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各評估人員；請災後危險建築緊急評估人員於接

收簡訊後30分鐘內回傳簡訊或至內政部國土署網站完

成簡訊報到。

２、實務演練：114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災後危險建築緊急

評估人員完成簡訊報到後，於90分鐘內至講習會現場

完成報到。

(三)參加人員對象：

１、各公會會員

２、本處人員

３、本市各區公所業務科（課）長級以上及承辦人員。

三、本次組訓及講習會謹訂於114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13時至17

時於本市桃園區公所四樓會議室舉辦，報名方式如下：

(一)各技師公會及建築師公會：請各公會洽詢講習會聯絡窗

口登記報名

１、建築師公會：曾詩雲小姐，03-3377127#12

２、土木技師公會：廖竹筠小姐，(03)3377377#11

３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：張鈺琪小姐，03-3320596#24

(二)本市各區公所：請指派業務科（課）長級以上及承辦人

員至多2名參加講習會，若不克前往請電洽承辦人員辦理

請假手續。

四、本次講習會報名至114年8月15日截止，請各公會轉知會員

踴躍參與。

五、建築師參與講習會，將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8月1日內

授國建管字第1140810314號函納入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

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時數（3小時）；各公會技師參加講

34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習會人員得取得技師訓練積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
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、本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處使用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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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4 年度 

組訓演練暨住宅地震保險 

及災害後緊急作業人員培訓講習會 

壹、 計畫緣起： 

我國內政部於民國 89 年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，強化災害防救功能，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災害應

變能力，以確保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保全，特制定 災害防救法，並依上開法規

第 27 條第 4項於民國 98 年訂定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，共同建置評估人員名冊及資料

庫，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動員演練。 

再依上開辦法，訂定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計畫，係為於災害發生後，徵調相關專門職

業及技術人員，於短時間內針對受損建築物之損害程度進行初步緊急判定。 

又鑑於民國 89 年 921 大地震後，房屋地震保險理賠比率甚低，民眾災害防救意識抬頭，我國財

政部於民國 90 年將住宅地震保險納入各財產保險公司必須提供之保險項目，同時災害防救項目

日趨完整，除針對官方演練及救災外，提倡備而不用之觀念，配合民間機構推廣住宅地震保險之

重要性。 

本次講習會係因 0403 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.2 強震，造成全臺各地皆有致災性的災害發生，桃園

市紅黃單張貼案件數量甚高，因此於震後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現場評估作業流程、案件評估標準及

紅黃單解除列管等相關程序，本次課程內容特別改採講習會併同組訓實務操作演練，由講師現場

評估作業流程、案件評估標準及紅黃單解除列管之流程，透過系統模擬操作方式，於災害發生後

能熟捻標準及流程，便於第一時間完成震後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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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計畫目的： 

一、 熟稔法令及評估方法： 

我國於 97 年 5 月 14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5091 號令公布。依修正條文第 27 條第 4項規定，

第 1項第 13 款有關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之適用災害種類、實施時機、處理人員、程序、危險標

誌之張貼、解除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。 

為配合上開法令授權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工作，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並善用專

門職業技術人員專業力量，結合政府部門行政作業機制，內政部爰於民國 98 年頒布「災害後危

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」、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通報表」、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明細表」、

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表」、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（黃色危險標誌）」、「災

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（紅色危險標誌）」，以利遵循。 

藉由「緊急評估」機制防止災害後造成之二次災害，並結合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建置之災害後危險

建築物緊急評估資訊系統，期以賡續推動災害後建築物緊急評估人員組訓及演練，以健全全國災

害後緊急防處業務。 

二、 了解緊急評估人員編組及劃分： 

緊急評估人員編組及責任區劃分，以鄉、鎮、市、區為單位（以下簡稱責任區），由兩位緊急評

估人員組成一個評估小組，各責任區依該區人口數量或建築物總數，分配評估小組數量，但每個

責任區至少應有一個評估小組。各責任區之緊急評估人員名單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統籌分配，

並由相關公會協助提供，且各公會應置大隊長一名，統籌該公會全體緊急評估人員調度事宜；於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置中隊長一名，統籌該轄區緊急評估人員調度事宜；於各責任區置小隊長一名，

統籌該區聯繫調度、任務分配事宜。並由公會預先規劃支援機制，俾利災害發生後緊急調度支援，

且緊急評估人員帄時應先熟悉該責任區之建築物狀況。 

三、 透過組訓計畫，辦理實地演練流程，熟稔災害發生實地狀況：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與建築師、土木工程技師、結構工程技師及大地工程技師公會，共同建

置評估人員名冊及資料庫，每半年至少檢討更新資料內容一次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每年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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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舉辦一次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動員演練。 

緊急評估人員於接獲動員報到簡訊或通知，應即於 30 分鐘內辦理簡訊或語音報到，並於 2小時

內至指定地點完成報到登錄（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調整報到時間） 

四、 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推廣： 

我國坐落於環太帄洋地震帶上，有鑑於民國 89 年發生 921 集集大地震，民眾當時投保地震保險

比率甚低，於震災後民眾對於防災意識逐漸抬頭，因此我國行政院規劃將地震保險納入重建計畫

綱要之一。內政部營建署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營署建管字第 1120007640 號轉知本處若辦理「災害

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人員講習會」時，可邀請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辦理住宅地震保

險課程，住宅地震保險為政策性保險，建築師及技師如能瞭解住宅地震保險理賠程序及委託鑑定

作業之鑑定基準等事項，有利加速保險金理賠，協助災民重建家園，並助於政府推動住宅地震保

險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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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法令架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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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講習會流程 

一、 流程概要： 

本次講習會因應組訓演練計畫，課程併同組訓一同辦理，透過實務演練，增加

技師對於系統及動員的熟稔，降低實際災害發生時的不穩定性。 

 

二、 時間： 

講習會暨組訓演練：114 年 9月 5日 13 時至 17 時 00 分 

三、 地點： 

本市桃園區公所四樓視廳中心(本次預計 200 人次) 

四、 講習會暨組訓演練流程 

(一) 組訓演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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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簡訊報到： 

本次預計於 14 時 45 分進行組訓狀況發布與派案演練，並通知各評估人員於

30分鐘內回傳簡訊或至國土管理署網站完成簡訊報到。 

2. 實務演練： 

請各評估人員於簡訊報到後 90分鐘內至講習會現場進行現場報到。 

(一)、 流程： 

時間 講題 講師 

13：00~13：30 講習會報到 

13：30~13：45 長官致詞暨業務單位報告 

13：45~14：45 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變革 楊忠正專員 

14：45~15：00 休息（同步簡訊報到） 

15：00~17：00 災後評估至解列模擬演練 劉俊賢技師 

17：00 散會 

 

 

 


